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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长期以来，各地居民自建房的消防安全问

题，一直是消防火灾防控工作的重点难点攻关课题。为

了给各地居民提供更加全面的消防安全保护，消防管理

人员应加大对居民自建房火灾防控的监督管理力度，认

真分析当前居民自建房中存在的火灾安全隐患，并制定

适宜的解决对策用以处理。从居民自建房火灾隐患、消

防安全监管、经营性“三合一”自建房屋监管等多个层

面入手，真正将居民自建房中可能存在的火灾风险隐患

扼杀在“摇篮”中，竭力维护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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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新的社会形势下，各地的居民自建房数量日益

增多，而与之相关的消防安全问题自然也受到了广大人

民群众的关注。通常情况下，居民自建房的建设主体的

消防意识相对薄弱，在房屋建设过程中或房屋后续使用

过程中，可能会在多处存在消防安全隐患，稍不留意，

便会酿成严重的火灾事故，极易造成“小火亡人”，甚

至造成群死群伤事故的发生。面对居民自建房的火灾防

控工作，各地消防安全管理人员应认真分析居民自建房

中常见的火灾事故成因，并基于此类问题制定出针对性

强而有效的处理对策，坚持预防为主，加强火灾防控力

度，采取行之有效的治理对策，进一步降低居民自建房

发生火灾的概率，以此保护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自建房屋的火灾防控工作的难点

自建房屋指拥有自有土地的单位或个人，自行组织

建设或雇佣其他单位施工建造而成的房屋或建筑。居民

自建房分为独门独户、单门独户或单门独院等多种形

式，属于我国传统建筑方式的主流，可满足大多拥有自

有土地居民的日常居住需求，但居民自建房屋的消防安

全管理难度极高。在全新的社会形势下，为保障居民的

生活生产安全，国家对消防安全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

标准与要求，居民自建房的消防安全问题，俨然已经成

了一块“顽固障碍”，亟待解决，消防管理部门必须对

此加以高度重视。根据居民自建房消防安全保障的基本

特征，自建房屋火灾防控工作中的难点主要体现在以下

三个方面：

（1）居民自建房屋的使用性质多元化。大部分居

民自建房屋并非单纯为满足住户的现实居住需求，还有

着诸多其他的使用性质。而不同使用性质的自建房屋在

消防安全保障体系的标准方面必然不同，这也使得消防

管理工作难度直线上升。近些年，我国的乡村经济飞速

发展，在乡村振兴战略指导下，各地乡村农业、文旅产

业的发展，使得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升，而在此

背景下，居民的自建房屋用途也越来越多。如在各类偏

远的旅游名胜乡村小镇中，居民自建房屋用于餐饮、酒

吧、民宿等商业用途极为常见，而这类自建房屋通常以

下店上宅或前店后宅等形式建设，在无形之中提升了自

建房屋的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工作难度[1]。

（2）居民自建房屋的规格差异性较大。消防安全

管理工作与建筑的使用面积及其建筑规模有关，而村民

自建房屋的规模并没有统一标准。不同规模的自建房屋

需要满足不同的消防管理要求，这会大大提高消防安全

保障工作的工作量及其管理难度。加之自建房屋的现实

用途不同，宅基地与建设规模之间必然也会存在差异。

如小的居民自建房屋可能仅有几十平方米，而大型自建

房屋则可达上千平方米。此外，大部分居民自建房屋处

于乡镇或城中村，其规划缺乏标准性、统一性、规范

性，存在较为明显的先天性突出隐患，极易发生火灾问

题，使得消防安全管理难度持续飙高，规划较差的、耐

火等级较低的居民自建房连接成片，一旦发生火灾，问

题极易出现“火烧连营”的状况。

（3）居民自建房屋的消防监管效果不理想。火灾

防控工作需要建立在完善、系统的消防监管工作之上，

目前我国的基础消防安全管理水平正持续提升，无论是

消防技术手段还是消防人员的综合素质均有显著提高。

但农村自建房屋的房屋结构相对复杂，隐患排查工作及

消防安全管理工作难度较大，致使消防监管工作无法达

到预期水平，或监管工作落实效果不理想，在日常的消

防隐患监督排查工作中，存在部分火灾隐患遗留，均可

能会酿成严重的火灾事故。

二、居民自建房火灾防控面临的问题

（一）杂物乱堆放隐患大

居民自建房屋建设过程中，多为户主自行建设或雇

人建设，若建筑人员的消防安全意识相对薄弱，在建设

过程中并未重视消防管理工作，使用大量易燃或可燃性

材料建设房屋。且居民自建房周边可燃物或杂物较多，

部分居民在房屋中居住时，出于方便或节约空间等原

因，可能会选择将易燃杂物集中堆放在公共空间内，准

备日后统一集中处理。此时，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建筑

结构自身使用的易燃或可燃建材，以及堆放于公共空间

内的易燃杂物便会迅速成为火势蔓延的“帮凶”，导致

灾情愈演愈烈[2]。

（二）消防设施配置不足

部分居民自建房中的住户自身消防安全防范意识、

新形势下居民自建房火灾防控面临的问题和对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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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火意识不足，导致建筑内的消防设施配置不足，难以

处理应急事故。火灾初期的及时扑救，是杜绝火势继续

蔓延、控制人员伤亡，尽最大可能降低火灾负面影响

的必要举措。大多数自建房的居住者消防意识不强，建

筑内的灭火设施配置不全，在发生火灾时过于慌乱，甚

至可能会采取错误的方式，致使火势快速蔓延扩大。部

分自建房屋内虽然配置了足量的消防设施，但房屋居住

者不会使用消防设施，或不存在主动使用消防设施的意

识，也是耽误初期火灾扑救的主要原因之一。

居民自建房消防设施问题，还体现在自建房的消防

系统设计不合理，消防设施陈旧、老化，难以正常运

行，后续维修、养护不及时等问题上。如在自建房屋建

设过程中，施工单位并未按照国家相关标准安装消防设

施，或施工单位没有消防设备安装资质，导致消防系统

的安装不符合规定。消防用电线路私拉、乱接等现象相

对常见，甚至有部分经营用自建房屋的消防控制室被当

作厨房或休息室。另外，消防系统及各类消防设施需及

时更换、检修、保养、维护，但部分自建房屋的建设年

代久远，居住者的消防安全意识不强，必然不会主动维

护或保养消防设施，致使建筑内的消防设施及消防系统

未能得到及时更换或升级，甚至有部分消防系统已经失

灵瘫痪。

（三）“三合一”建筑比较普遍

“三合一”建筑，即生活、经营、仓储三合一。大

部分居民自建房的设计并不规范，消防安全条件较差，

存在先天性隐患，且生活、经营、仓储三合一现象相对

严重，居民为图方便，在规划时，并未严格区分生活区

域、经营区域及仓储区域，内部构造相对混乱，火灾隐

患极多。这类先天性消防隐患，是自建房屋火灾防控工

作中必须面对的主要问题。

首先，承建单位无专业设计资质，面对自建房屋的

防火设计时，很难设计出符合国家及行业相关执行标准

的防火设计方案。

其次，大部分居民自建房是户主在宅基地上自行改

造而成的，不乏部分村民为追求高额的出租效益或拆迁

补偿款，会选择见缝插针式的违章搭设，自行加高楼

层，导致居民自建房区域出现大量贴面楼、握手楼。如

部分村民为增加房屋使用面积，选用简易的钢制结构

违规扩建，严重影响了房屋整体的耐火等级及耐火标

准[3]。

最后，绝大多数居民自建房在建设过程中，缺少全

过程的高质量监管。各结构的防火性能及消防安全等级

不能满足国家行业标准。如居民自建房内安全出口的数

量不足，位置、形式不符合标准，疏散楼梯质量较差等

诸多问题，都违反了我国现行的消防技术规范要求。部

分“三合一”建筑为追求较高的收益，会将疏散用楼梯

间使用易燃性材料进行简单分割后对外出租，大大提高

了房屋的火灾风险系数。

（四）用火用电不规范

居民自建房屋内，用火、用电不规范是极为常见的

火灾事故原因，大部分自建房屋内的电线并联、私拉、

乱接等现象极为严重。居民不具备安全用电常识，常超

负荷使用各类大功率电气设备，且建筑内的电气线路铺

设混乱，极易引发短路，造成电路失火。部分居民自建

房中使用的电器移动插排，并未经过3C认证，属于“三

无产品”。另外，居民自身防火意识不强，不具备安全

用火安全用电常识，也不能真正做到人走灭火、人走断

电，进一步提高了用电用火类火灾事故的发生概率。

（五）人员安全意识薄弱

居民自建房的居住者的消防安全意识相对薄弱，他

们不仅未参加过系统的消防安全培训课程，也无法在日

常的生活或工作中发现潜在身边的消防安全隐患，如大

部分居民自建房的业主，并不认为在楼梯间或公共场

所堆放可燃易燃类杂物的做法有误。以贵州遵义正安

“3.3”较大火灾事故为例，在事故发生后，火灾调查

发现，在火灾初期，大部分受灾人员并无紧急疏散意

识，也不具备应急处理能力。在事故发生的第一时间，

群众甚至没有在第一时间拨打火灾救援电话，导致错过

了最佳的抢险救援时间，造成了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

三、解决居民自建房火灾问题的对策

（一）摸清底数，全面排查火灾隐患

为提高新形势下居民自建房火灾防控工作质量，消

防安全管理人员必须要分析目前在农村自建房中可能存

在的全部火灾隐患类别，摸清居民自建房的底数，了解

火灾隐患类别并全面排查，确保消防安全管理工作具

有针对性、有效性，才能真正提高消防安全管理工作及

火灾防控工作的水平，降低居民自建房中发生火灾的概

率。因此，消防安全管理需从全局入手，由地方政府牵

头，消防及其他部门积极配合，对辖区范围内的全部居

民自建房屋，进行全面系统的消防安全排查工作，详细

记录并分析排查出的各类消防安全隐患，为后续的消防

安全管理、巡查日常化提供参考依据[4]。

在排查居民自建房火灾隐患时，首先需要兼顾所有

的自建房，避免任何一种自建房内存在遗留隐患。其

次，在排查火灾隐患时，必须要围绕该房屋结构的全部

构成成分，进行细致、综合的全面分析，加大对易发生

火灾位置的排查力度，如自建房内的电力系统、房屋建

造时选用的装饰装修材料及相关的消防安全设施等，均

需列为消防安全隐患排查的重点对象。

例如，在排查居民自建房时，加强用电安全管理，

严禁各居民或住户私拉乱接。认真检查临时用电线是否

存在超负荷状况，审查自建房屋内配电线路是否存在绝

缘层损毁等问题。暗埋敷设的配电线路需穿阻燃套管用

于保护，明敷线路则需穿金属管用以保护，在线路固定

时应选用线卡固定。除此以外，检查各自建房内的照明

系统、插座等用电设备是否正确安装在不燃烧物体上。

照明系统、灯具下方不能堆放可燃物或易燃物。此外，

核对房屋内各移动电源插座是否具备3C认证，配电盘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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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可自动断电的总电源开关，且附近不能堆放易燃或

可燃类物品，必须严禁在室内给蓄电池或电动自行车充

电。

（二）部门联动，强化消防监管力度

为增强居民自建房火灾防控工作力度，需由相关部

门长期监管，形成完整、立体的消防安全监管机制，便

于及时察觉居民自建房中可能存在的火灾“苗头”。要

求多个部门联动，加强对居民自建房的隐患排查、消防

监管、火灾防控工作力度，建立动态化监督管理系统，

确保居民自建房的消防安全管理工作形成闭环，避免

出现消防安全隐患遗留问题。建立消防安全监管团队，

发动乡镇（街道）消防工作站、公安派出所民警、社区

（村委）网格员等多部门协同作业，提高监督效果。除

此以外，采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构建针对居民自建房的

远程信息化消防监管系统，搭建消防监管平台，确保自

建房使用者，能配合消防部门完善消防安全监管设施，

并自动接入消防监管体系。

（三）加大审查、监督力度，避免“三合一”

大部分居民自建房在建设过程中，消防安全意识不

强，存在先天性隐患。因此，住建等有关部门必须要加

强对居民自建房的消防安全管理力度，将消防安全纳入

地方自建房屋改造或建设条例之中，确保居民在改造房

屋或建设房屋时，能严格按照消防安全管理条例执行，

加强房屋设计、房屋规划时的消防安全内容审查力度，

并落实房屋建成后的事后监管工作，以此解决房屋建设

过程中的先天缺陷，提高房屋防火等级，确保房屋满足

国家消防安全标准，尽可能避免“三合一”建筑。

三合一类建筑及经营性自建房的消防安全隐患极

大，且监管难度较高，需由专业工作人员予以处理，要

求加大对此类房屋的监督审查管理力度。针对部分经营

性自建房屋中存在的消防安全隐患，应及时予以处理或

适当进行处罚，必要时可在职权范围内吊销该业主的营

业执照。此外，消防安全监管部门可与其他部门协同配

合，联合执法。

针对三合一类建筑或经营性自建房屋的审查、监督

工作，除检查基础消防设施外，还需确保房屋在每个隔

断顶层空间中，加设了独立的烟感报警装置，厨房等动

用明火的房间内，应具备独立火灾探测器。此外，检查

安全出口，确保建筑内有指明安全出口的标志，在疏散

楼梯内尽量加设照明装置。

消防设施的配置与该房屋的实际功能相关。如小型

经营类场所，应按每五十平方米一具的要求配置灭火

器，且所有小型经营类场所，至少需配置两具灭火器。

三合一类建筑的夹层或生活区域内也应至少配置两具灭

火器[5]。

若为三合一类建筑，其生活区域与经营区域应具备

完整的防火分隔系统。保障生活区域可直接经由疏散楼

梯，不用通过经营区域便能直达建筑外安全区域。若该

建筑结构不满足防火分隔条件，需在一楼楼梯入口处设

置防火隔板进行防火分隔。

（四）宣传引导，普及消防安全常识

为进一步提高火灾防控效果，就必须要对民众进行

教育引导，加强消防安全宣传力度，为民众普及消防安

全知识，确保建筑居住者具备较高的安全防护意识。在

当前社会的新形势下，为达到较好的宣传效果，管理

人员可创新消防安全知识宣传路径，确保所有居民自建

房的使用者，均能接受正规渠道的消防安全教育。除在

社区内张贴火灾消防知识、开展社区内火灾防控宣传讲

座外，还可利用各类短视频平台、自媒体账号，积极宣

传火灾防控的消防安全知识，借助信息技术扩大宣传范

围，创新宣传形式。

四、居民自建房火灾逃生要点

（1）不慌乱、快撤离。发生火灾时，必须要保持

冷静的态度，坚决不可慌乱，在第一时间辨别方向，以

最快的速度撤离火灾现场。

（2）不贪财、不涉险。火灾现场的第一要素便是

保护人的生命安全，而非抢救财物。因此在发生火灾

时，必须坚决贯彻不贪财、不涉险的理念，以逃生为

主，不要考虑还存留在火灾现场的各类财物。

（3）做防护、防浓烟。在遭遇火灾时，应第一时间选

用湿毛巾或口罩等捂住口鼻，有条件者还可使用湿毛巾、

毯子等裹住身体的裸露部位，匍匐或弯腰撤离火场。

（4）火上身、勿惊慌。部分受灾人员在现场周边

衣物着火，千万不可惊慌失措，应以沉着、冷静的态

度，将着火的衣物脱下或就地打滚，迅速扑灭火苗即

可。

结束语

新形势下，居民自建房的火灾防控工作应做出改

变。为进一步提高火灾防控效果，要求消防管理人员从

整体视角上分析居民自建房中可能存在的火灾隐患，制

定适宜的解决对策，全面排查并完善后续的跟踪监管，

特别是加强对三合一类建筑及经营性自建房的监管力

度。同时，加大消防安全意识的宣传教育，确保居民具

备较强的消防安全意识，能及时发现和消除火灾隐患，

能掌握火灾现场逃生技能，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居民自建

房的火灾防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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